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老厂集镇至大红山段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工程电力设施迁改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中共新平县县委办公室、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综合交通五年攻坚会战的实施意见（2016—2020年）的通知》（新办发〔2017〕20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老厂集镇至大红山段（公夏线）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27800万元，建设路线全长17.89公里，于2024年10月开工建设，是完善区域路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次需对以下电力设施实施迁改：10kV竹园线铜选厂支线#13塔至#21杆段线路；10kV竹园线铜选厂支线#21杆至散红带#1号变段线路；散红带#1号变、咪白代公变及部分低压线路。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中共新平县县委办公室、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综合交通五年攻坚会战的实施意见（2016—2020年）的通知》（新办发〔2017〕20号）等文件精神，拨付老厂集镇至大红山段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工程电力设施迁改工程资金102万元给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溪新平供电局。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本年度建设工期1个月，2026年1月—2026年2月由综合规划建设股根据工程实际，督促项目开、竣工及实施推进，在工期内完成项目结算验收。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平县路网结构，满足区域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为当地居民出行、环境改善、人口素质提升、乡村振兴实现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条件，对加强地区间交流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契合新平县交通运输局及沿线群众的发展期望。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玉财建〔2025〕138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2024年度玉溪市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部分）总共271.36万元：实际座位数2529，实际运营月数2361，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236.9万元；出租车车辆数68，实际运营月数754，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34.46万元。
（二）2024年度云南省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涨价部分）148.54万元。
（三）2024年度玉溪市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部分）18.51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4年度玉溪市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部分）总共271.36万元，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236.9万元，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34.46万元，分别付给云南新平山绿玖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玉溪华泰运输有限公司新平分公司、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新平分公司。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438.41万元， 分别付给云南新平山绿玖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玉溪华泰运输有限公司新平分公司、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新平分公司。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建设工期（本年度部分）：1个月，由法规股根据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部分）、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涨价部分）、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部分）并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云财建〔2025〕182号）要求，在年内开展项目结算。财务股根据法规股提供的项目计量、结算验收材料实时拨付进度款、尾款，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全部资金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按照中央、省市县要求，提高公路的社会经济效益，充分发 挥农村公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改善农村 公路通行条件，切实提高农村公路的服务水平，继续推进农村客 运站建设，解决农民出行难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运输业的发展进步，使农村的运输业能够得到长足发展，给地区 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向多元化的方向 转变。
为提升农村客运普遍服务能力、促进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维护出租车行业稳定、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落实节能减排任务为目标，按照明确责任、统筹兼顾、注重绩效、平稳推进的原则，优化调整农村客运出租汽车油价补贴政策，促进农村客运、出租车、城市公共交通等行业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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